
政策出路。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股份制企业改制后

如需购置职工住房，经董事会讨论通过，购置后即为企

业的固定资产，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企业出售住房亏

损，如住房周转金弥补不足，经董事会讨论，可以列入

营业外支出，或分期摊销。

八、关于退补以前年度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经税务机关审定退补企业以前年度所得税的会计

处理，是通过“利润分配”科目，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

还是列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项目，计入利润总额；或

是统一列作“所得税”科目，计入净利润，至今财政部尚

无正式规定。由于通过“利润分配”科目与财政部颁发

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所得税属费用性

质的精神相悖；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核算也不够

规范，因为所得税是利润总额的扣除项目，是计算税后

利润，即净利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企业收入的扣除项

目，所以，我们认为，退补以前年度所得税统一记入“所

得税”科目比较好。这不但符合会计制度改革的精神，

也符合国际上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方法。

九、关于合并报表母、子公司范畴的确定

据《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要求，企业在报送

合并会计报表的同时，要提供母公司的个别会计报

表。通常，人们所说的母公司是法律实体的概念，这与

编制个别会计报表所需确定的母公司会计主体的概念

有所不同。从法律上说，母公司是指通过对其他企业投

资，拥有对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企业。从会计主体上

说，母公司范畴的确定还需要运用专业判断，我们认

为，母公司应当包括三部分：一是公司本部，含非独立

核算的经营部门；二是分公司，据《公司法》规定，分公

司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三是相对独立核算但不独立

纳税的全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虽然有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从形式上看是独立的，但实质上不独立，这从企

业所得税不单独交纳上可以判断。所以，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它们应被视作母公司的组成部分。以上

三部分采取汇总报表形式，得出母公司报表。
独立核算又独立纳税的子公司，属于合并对象。根

据现行规定，当子公司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及当期净利

润所占集团公司的比率均在 10% 以下时，根据重要性

原则，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

十、关于母子公司会计政策的统一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经营多角化，列入合并报表范

围的母公司和各子公司执行不同行业会计制度的情况

相当普遍。而合并报表的编制，要求母公司与子公司采

取一致的会计政策，当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母公

司不一致时，母公司应当按照母公司本身规定的会计政

策对子公司会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厘定。实务上

应如何操作？

首先，母子公司的会计制度能统尽统。在子公司成

立、选用会计制度时，就应使母子公司会计制度尽量统

一。其次，要区别会计政策统一与会计制度统一。会计

政策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硬性地执行统一的会计制度。
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有时也能实现执行统一的会计政

策。只要子公司所选定的会计政策落入在母公司执行

的财务制度或税法规定的相关区间即可。最后，分析因

会计政策不一导致的对合并报表的影响。当会计政策

不一，对合并报表的影响较小时，可根据重要性原则不

予调整。如母公司采用加权平均法而子公司采用移动

平均法计算原材料成本，若两者差异甚小，就可从简处

理，不作调整。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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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用固定资产隐瞒

亏损应引起重视

文登市审计局

我们在审计中发现部分企业为达到隐瞒亏损，虚

报利润的目的，虚增固定资产价值，其主要表现一是将

应计入当期损益的经营、管理费用和利息等转入在建

工程，虚增固定资产价值；二是已竣工结算投入使用的

基建工程不及时转入固定资产，从而虚增利润，掩盖亏

损；三是递延资产不按规定进行摊销，全部转入固定资

产；四是在用固定资产不提或少提折旧，用以调节利

润，隐瞒亏损。

上述作法，造成了企业经营成果不实，违反了财经

纪律，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这一问题。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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